
宜装协[2021]26 号

关于 2021 年“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

命名评选情况的报告

市住建局：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市建筑装饰协会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选工作，在

市住建局的指导和监督下，9 月 6 日召开了全体常务理事会

议，进行安排部署，制订了“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

选办法及评分标准（附件 2、3），于 9 月 8 日启动 2021 年十

强建筑装饰企业报名工作，挂网通知并同步告知。截止 9 月

14 日，共有 21 家企业申报并提交了申报材料，其中总承包

企业 10 家，专业承包企业 11 家，诚信分确定 10 月 15 日为

基准日。10 月 20 日下午，在市住建局四楼会议室开展了评

选工作，经过专家认真评审、打分、核对数据得出相关结果，

现将 2021 年宜昌建筑装饰十强评选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选情况



10 月 20 日 下午，根据《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

办法》、《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关于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

分类评选细则说明》，市建筑装饰协会组织 5 名专家评委（附

件 4），在市住建局四楼会议室召开 2021 年“宜昌市十强建

筑装饰企业”评审会议，市住建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袁庆

华、局机关纪委张颖、建筑业发展科任毅、市建筑装饰装修

监督站李东辉、协会领导及有关人员参加评审会议。

二、评选结果

依照评委评选结果，经 5位专家交叉审核并确认签字后，

根据分类定额评选、定额指标和实际评选结果的原则确定,

专业承包企业 8 进 5、总承包企业 4 进 2 、家装龙头企业 3

个,以高低分排序。现拟定推荐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等 10 家申报企业为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拟命名

名单（附件 1）：

十强命名推荐名单：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

司、湖北侔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宜昌交换空间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宜昌巨匠至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下一步工作

按照“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工作相关流程，

现报告市住建局研究，研究通过后，按规定对拟命名企业予

以公示。

特此报告。



附件：

1.2021年“宜昌十强建筑装饰企业”拟命名企业名单

2.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命名评选办法

3.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分标准

4.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分细则说明

5.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审人员名单

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

2021 年 10 月 20 日

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 2021年 10月 20日印发



附件 1

宜昌市建筑装饰十强入围企业推荐表

专业承包企业（拟选定 5 家企业为十强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总分

1 湖北瑞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96

2 宜昌易盛建设有限公司 89

3 湖北喜多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80

4 宜昌鹏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79.5

5 湖北名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5

6 宜昌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3

7 宜昌艺墅家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57

8 湖北汇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7

总承包企业（拟选定 2 家企业为十强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总分

1 湖北广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4

2 湖北盛荣建设有限公司 90

3 湖北沛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79

4 湖北宜翔建设有限公司 75

家装企业（拟选定 3 家企业为十强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总分

1 湖北侔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4

2 宜昌交换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6.5

3 宜昌巨匠至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4.5



附件 2

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选办法

(2021 年 9 月 5 日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以下简称十

强企业)评选活动,进一步鼓励全市建筑装饰企业争先创优，

培育建筑装饰业骨干龙头企业，提高建筑装饰业整体素质和

总体实力，推动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按照支持总承包企

业做大做强、建筑装饰专业承包企业优中选优、兼顾家装龙

头企业的原则，依据《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建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宜府办发〔2019〕18 号），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凡在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并具有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二级以上专业资质的以装饰装修为主业的会员企

业，均可参加十强企业命名评选。

第三条 十强企业每年评选一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具体负责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选工作。

第四条 十强企业的评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申报十强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经营业绩突出。企业完成的以税务局年建筑装饰业

总产值、年纳税额排名靠前。

(二)近两年未发生责任性工程质量事故、重大伤亡安全

生产事故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恶性群体事件。

(三)企业基础管理工作达到本市行业先进水平，技术经



济管理力量雄厚，有健全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四)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市场行为规范。

(五)符合其它有关规定。

第六条 十强企业评选以独立法人为单位。

第七条 十强企业的评选按照建筑装饰业企业自愿原则

申报参评。

第八条 申报十强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申请表(附件 2，一式 2

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质量安全体系复印件各 1 份;

（三）建筑装饰业企业生产情况年报复印件 1 份;

（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核的企业年度

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各 1 份;

（五）市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额证明原件 1 份；

（六）年度省优、市优获奖证书及表彰文件复印件各 1

份。

第九条 产值指标依据市统计部门的数据认定。

第十条 十强企业申报材料应真实可靠，提报后不得再

进行补充或修改。弄虚作假的，取消该企业本次和下次评选

资格。

第十一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十强建筑装饰装修

企业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具体负责评选工作。评

委会由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务的建筑经济、会计、工程质量、



施工安全等专业人员组成。评委为 9 人以上单数，其中主任

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2 人。

第十二条 十强企业评选采用综合考评计分方式，按得

分高低排序(十强企业评分标准见附件 1)。评委会根据综合

考评得分和平时掌握的情况，通过讨论议定方式评选建筑装

饰企业前 10 位作为十强企业初选名单，报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党组会议审定推荐名单，在市住建局官网上公示 7 天。

第十三条 公示期内被举报，问题严重的，一经查实，

取消十强企业评选资格，按得分排序进行递补。对公示期内

无异议的推荐企业，提请市人民政府，由市住建局颁发获证

书或奖牌。

第十四条 十强企业优先参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

业协会组织的各类评先树优活动。十强企业在被命名后，可

享受信用评价加分，按规定减免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等激

励政策。

第十五条 获得十强企业称号的单位，因严重违反法律、

法规受到有关部门处罚，注册地迁出宜昌市，或者因企业破

产，以及被其他企业兼并、收购等灭失企业法人资格的，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请市政府撤销或收回其“宜昌市十强

建筑装饰企业”命名证书和命名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宜昌市建筑

装饰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3

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分标准
(2021 年 9 月 5 日修订)

一、产值指标(20 分)

1.完成年建筑业总产值 500 万元得基本分 10 分，超过

500 万元部分每增加 50 万元加 1 分（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为基准）。

二、纳税指标（30 分）

1.企业在本市年纳税总额超过 5 万元得基本分 10 分，

超过 5 万元部分每增加 1 万元加 0.5 分。

2.以上得分总和 30 分封顶。

三、表彰和工程创优指标（20）

1、2020 年度获得省优、市优装饰装饰工程奖的每个加

2 分，最高 10 分封顶。

2、2020 年度获得市、市住建局、市装饰协会表彰的 1

次加 2 分，最高 6 分封顶。

3、获得市装饰协会 5A 级家装企业加 4 分。

四、市场诚信(30 分)

1.近两年未发生责任性重大工程质量事故、伤亡安全生

产事故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恶性群体事件以及不良行为记录，

加基础分 15 分。

2.以评选委员会评审日为基准日，核定企业诚信分值，

企业诚信分值在 100 分以上的，加基础分 10 分，每超过 5

分加 0.5 分，最高 15 分封顶。

3.以上两项得分总和 30 分封顶。



附件 4

宜昌市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分细则说明

一、评委注意事项

1、评选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委，由协会在专家库抽

选，组织 5 人专家组评委参加评选工作。在评选中，有本企

业申报十强建筑装饰企业的评委予以回避。

2、各评委在评选中，要遵守评选纪律，按照评分标准

及评选办法，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实事求是评分记分。在未

公示前，不得私自向外泄露评选结果。

二、分类评选、定额指标

由于建筑装饰行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申报十强建筑装

饰企业中，有建筑装饰专业承包企业、有总承包企业、有家

装企业。按照支持总承包企业做大做强、建筑装饰专业承包

企业优中选优、兼顾家装龙头企业的原则，实行分类定额评

选。即：专业承包企业 5 家、总承包企业 2 家、家装企业 3

家。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三、指标评选说明

1、工业产值是指建筑装饰产值。

2、2020 年度获得市政府、市住建局、市建筑装饰协会

表彰的企业，按表彰部门各取 1 个，每个加 2 分。总分不超

过 6 分。



3、2020 年获得省优工程、市优工程奖的企业（2019—

2020 年度），每个加 2 分。总分不超过 10 分。

4、2020 年 1 月-12 月纳税额不含社保，以税务部门出

示证明为准。

5、诚信分以评审前基准日为准。

6、参加建筑装饰行业 2021 年建博会企业加 5 分。



附件 5

十强建筑装饰企业评审专家名单

姓名 单位 职称

向劲松 湖北品胜源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师

秦长坤 宜昌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王利民 宜昌市建筑业协会 高级工程师

金 林 湖北龙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师

刘青正 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 工程师


